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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1/2021_2022__E4_B8_AD_

E5_9B_BD_E9_93_B6_E8_c80_311626.htm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

委员会关于进一步防范银行业金融机构与证券公司业务往来

相关风险的通知(银监发[2006]97号)（相关资料: 地方法规1篇

）各银监局，各政策性银行、国有商业银行、股份制商业银

行，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，银监会直接监管的信托公司、财

务公司、金融租赁公司： 近年来，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与证

券公司的业务，特别是委托理财和同业拆借业务面临的风险

较大。最近，有关部门发现并查处了个别商业银行客户交易

结算资金存管业务中的违规行为以及少数企业挪用银行信贷

资金炒股的违法行为。为了有效防范银行业金融机构与证券

公司业务往来中的风险，确保商业银行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存

管业务合规经营，严格禁止银行资金通过各种方式违规流入

股市，确保银行业安全、稳健运行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

： 一、 进一步强化依法合规经营意识和风险意识，有效防范

跨市场风险 银行业金融机构要不断加强对证券公司融资的风

险管理，提高风险预警能力，加大资产保全力度，有效建立

银行与证券市场之间的“防火墙”，严格防范跨市场、跨行

业风险转移。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事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存管业

务，要严格遵照有关规定对客户交易结算资金进行有效监督

，严禁向证券公司和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发放以客户交易结

算资金为担保的贷款。 二、 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，完善内

控机制，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将对证券公司



融资纳入统一授信管理体系，建立与业务品种和业务规模相

适应的风险识别、评价机制。在开展业务时，要对证券公司

的资质、信誉进行全面评估。特别要重点防范与委托理财、

同业拆借相关的风险。 三、 严格禁止挪用银行信贷资金炒股 

严格禁止任何企业和个人挪用银行信贷资金直接或间接进入

股市，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贷款给企业和个人买卖股票。若

发现挪用贷款买卖股票行为，银行业金融机构要采取及时、

必要的措施立即收回贷款。对有违规行为的企业或个人，除

依法严肃处理外，由银监会或其派出机构会同有关部门将违

规记录载入征信管理系统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
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